
附件 2

辽宁省交投集团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

项目考核评价标准

评价内容
评价

主体

评价

方式

扣分

标准

参

评

情

况

年度语音电话未接听数（累计小于等于 20 次不

扣分，21次开始每增加一次扣分）
C E 0.5分/次

年度主动拒绝参评数（累计小于等于 10 次不扣

分，11次开始每增加一次扣分）
C E 0.5分/次

迟到 10分钟以上至 30分钟以下 C E 1分
迟到 30分钟以上至 60分钟以下 C E 3分
迟到 60分钟以上 C E 5分
已接受评标邀请，距评审时间前 1小时以上请假

的
C E 2分

已接受评标邀请，距评审时间不足 1小时请假的 C E 3分
已接受评标邀请，无故不参与评审活动且未及时

请假
A F 5分

履

职

能

力

进入交易中心后不按规定进行签到和实名身份

认证
B F 3分

未履行告知承诺义务 A F 5分
不熟悉业务或电子化评审操作严重影响评审 A F 5分
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评审区域 A F 5分
到达评审现场后，以项目复杂、工作量大等其它

理由拒绝参与评审
A F 10分

评审过程中无故擅离职守 A F 10分
无故拖延评审时间 A F 10分
无正当理由拒绝在评审报告上签字且无书面说

明
A F 10分

不配合对评审结果异议、投诉等事项答复 A或 B F 10分
遇到回避情形，应当回避而不主动回避 A或 B F 20分
将评审过程中的资料或数据信息带离评审区域

或拒绝将评审过程中使用的文件、表格以及其他

资料归还采购人（采购代理机构）

A或 B F 20分

查实采购人（采购代理机构）履行了劳务报酬告

知义务且支付了相应的报酬，存在劳务报酬议价

或恶意索取不合理酬劳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

谋取额外酬劳或因劳务报酬有异议拒绝在评审

报告上签字

A F 20分

查实确有倾向性、诱导性发言影响评审结果或对 A或 B F 20分



评价内容
评价

主体

评价

方式

扣分

标准

评审造成不良影响

不按照采购文件或超出采购文件规定条件评审，

导致评审结果有误
A或 B F 20分

对应当否决的响应，未提出否决意见 A或 B F 20分
对存在细微偏差的响应，未要求供应商予以澄清

而直接予以否决
A或 B F 20分

履

职

能

力

对评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未及时作出处理或者

向采购人提出处理建议，并作书面记录
A或 B F 20分

评审结论被复议且发现有明显错误 A或 B F 20分
查实存在泄漏评标过程及结果信息的 A或 B F 20分
有关部门依法对采购活动进行调查时，不予配合 B F 20分
不接受监管部门依规监督或恶意举报或恶意投

诉
B F 20分

其他不客观、不公正履行职务行为的 A或 B F 20分

评价指南说明：

1.评价主体：采购人（采购代理机构）【A】、集团招标采购管理中心（采购交易中心）【B】、
辽宁交投电子招标采购平台【C】。
2.评价方式：辽宁交投电子招标采购平台自动记录评价【E】、评价主体系统录入【F】。


